
大
元
帥
訓
令
第
三
二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二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）
：

令
中
央
直
轄
第
一
軍
軍
長
朱
培
德
：

據
湖
南
桂
陽
縣
公
民
代
表
勞
斌
等
電
呈
開
王
道
以
滇
軍
司
令
名
義
率
土
豪
劉
政
携
雜
槍
五
十
六
枝
⋯
⋯

大
元
帥
訓
令
第
三
三
四
號

令
香
山
縣
縣
長
朱
卓
文
：

據
大
本
營
兵
站
總
監
羅
翼
群
呈
請
令
由
該
部
再
行
派
員
前
往
⋯
⋯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二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）
：

大
元
帥
訓
令
第
三
三
五
號

令
中
央
直
轄
滇
軍
總
司
令
兼
衛
戍
總
司
令
滇
軍
第
一
軍
軍
長
楊
希
閔
、
中
央
直
轄
西
路
討
賊
軍
總
司
令
劉
震
寰
、
東
路
討
賊
軍
總
司
令
許
崇
智
等
：


